格式五
	領 取 支 票 憑 證 存 根
憑證編號：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填發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付款憑單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款人簽章
              填發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或本機關指定領取支票人員）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 取 支 票 憑 證
             憑證編號： 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      填發日期：    年  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請憑本證換取本機關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付款憑單之縣庫支票為荷
                     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財政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會計人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受   款   人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或支用機關指定領取支票人員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保存年限  15年）
(印鑑)








